
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離岸風力發電示範獎勵辦

法

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

勵辦法

配合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

修正公布之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修

正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十一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十一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配合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

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十一

條第三項規定，修正本條

授權依據之條次。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示範機組：指申

請人依本辦法提出

申請並領取獎勵費

用所建置之離岸風

力發電。

二、示範風場：指申

請人依本辦法提出

申請規劃建置包含

示範機組之離岸風

力發電建設之全

部。

三、受獎勵人：指符

合本辦法資格條件

之申請人，經依本

辦法獲選並簽訂示

範獎勵契約者。

四、股份有限公司：

指依公司法規定，

完成設立登記之股

份有限公司。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示範機組：指申

請人依本辦法提出

申請並領取獎勵費

用所建置之風力發

電離岸系統。

二、示範風場：指申

請人依本辦法提出

申請規劃建置包含

示範機組之風力發

電離岸系統建設之

全部。

三、受獎勵人：指符

合本辦法資格條件

之申請人，經依本

辦法獲選並簽訂示

範獎勵契約者。

四、股份有限公司：

指依公司法規定，

完成設立登記之股

份有限公司。

配合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

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三條

第一項第六款，酌作文字

修正。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之

標的及條件如下：

一、示範機組：應為

兩部且單機容量三

千瓩以上，位於五

公尺水深等深線以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之

標的及條件如下：

一、示範機組：應為

兩部且單機容量三

千瓩以上，位於五

公尺水深等深線以

配合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

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三條

第一項第六款，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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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海域之離岸風力

發電，且屬新出廠

之機組設備。

二、示範風場：設置

總規模應達十萬瓩

以上，未達二十萬

瓩，位於五公尺水

深等深線以外海域

之離岸風力發電，

且風場建置區域均

係於本辦法施行後

新設或擴增者。

前項所稱五公尺

水深等深線，係以最

新 版 （ 採 最 大 比 例

尺）海軍大氣海洋局

刊行之中華民國海軍

水道圖所示深度為五

公尺等深線，輔以水

深地形量測為準。

外海域之風力發電

離岸系統，且屬新

出廠之機組設備。

二、示範風場：設置

總規模應達十萬瓩

以上，未達二十萬

瓩，位於五公尺水

深等深線以外海域

之風力發電離岸系

統，且風場建置區

域均係於本辦法施

行後新設或擴增

者。

前項所稱五公尺

水深等深線，係以最

新 版 （ 採 最 大 比 例

尺）海軍大氣海洋局

刊行之中華民國海軍

水道圖所示深度為五

公尺等深線，輔以水

深地形量測為準。

第五條　本辦法獎勵如

下：

一、示範機組設置獎

勵：以本辦法公告

當年度離岸風力發

電躉購費率每瓩裝

置容量期初設置成

本百分之五十為上

限，且不得超過示

範機組設置總費用

之百分之五十。

二、示範風場作業獎

勵：以新臺幣二億

五千萬元為上限。

前項所稱示範機

組設置獎勵指為建置

兩部可轉換風能為電

能之發電機組，並能

將產出電力引接應用

或與電業併聯之整體

設 備 系 統 所 需 之 費

用，包括發電機、變

壓器、傳動軸、煞車

第五條　本辦法獎勵如

下：

一、示範機組設置獎

勵：以本辦法公告

當年度風力發電離

岸系統躉購費率每

瓩裝置容量期初設

置成本百分之五十

為上限，且不得超

過示範機組設置總

費用之百分之五

十。

二、示範風場作業獎

勵：以新臺幣二億

五千萬元為上限。

前項所稱示範機

組設置獎勵指為建置

兩部可轉換風能為電

能之發電機組，並能

將產出電力引接應用

或與電業併聯之整體

設 備 系 統 所 需 之 費

用，包括發電機、變

配合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

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三條

第一項第六款，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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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齒輪箱、機艙

轉向裝置、葉片、控

制 系 統 、 輪 轂 、 主

軸、機艙罩、塔架、

基礎工程及輸配電設

施之費用。但不包括

觀光步道或相關附屬

設施費用。

第一項所稱示範

風場作業獎勵指下列

費用，但不包括漁業

補償及地方回饋之費

用：

一、示範風場場址評

估及可行性研究之

費用。

二、示範風場海氣象

觀測塔規劃、設計

及施工作業費用。

三、示範風場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含生

態調查及地質鑽

探）等申請籌設作

業費用。

四、示範風場申請籌

設許可相關研究及

行政作業費用。

五、本辦法發布生效

日前之前四款作業

費用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者。

六、示範機組配合辦

理技術示範展示及

推廣展示活動作業

費用。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之作業費

用。

受獎勵人辦理示

範機組或示範風場相

關採購，受獎勵金額

占採 購金額半數以

上，且受獎勵金額在

公告金額以上者，應

壓器、傳動軸、煞車

裝置、齒輪箱、機艙

轉向裝置、葉片、控

制 系 統 、 輪 轂 、 主

軸、機艙罩、塔架、

基礎工程及輸配電設

施之費用。但不包括

觀光步道或相關附屬

設施費用。

第一項所稱示範

風場作業獎勵指下列

費用，但不包括漁業

補償及地方回饋之費

用：

一、示範風場場址評

估及可行性研究之

費用。

二、示範風場海氣象

觀測塔規劃、設計

及施工作業費用。

三、示範風場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含生

態調查及地質鑽

探）等申請籌設作

業費用。

四、示範風場申請籌

設許可相關研究及

行政作業費用。

五、本辦法發布生效

日前之前四款作業

費用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者。

六、示範機組配合辦

理技術示範展示及

推廣展示活動作業

費用。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之作業費

用。

受獎勵人辦理示

範機組或示範風場相

關採購，受獎勵金額

占採 購金額半數以

上，且受獎勵金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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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

定辦理。

公告金額以上者，應

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

定辦理。

第六條　依本辦法獎勵

之示範風場及示範機

組，如曾依我國法令

規定獲得補助、優惠

或示範獎勵者，應向

中央主管機關列明全

部補助、優惠或示範

獎勵之項目及金額等

經費內容，中央主管

機關得扣除重複補助

之部分。 

示範機組設置獎勵

應逐年折抵返還，折

抵返還方式為調降示

範機組躉購費率至其

返還完畢為止，即折

抵返還總金額達示範

機組設置獎勵總金額

時，不再調降躉購費

率；調降躉購費率計

算方式為受獎勵人與

經營電力網之電業簽

訂示範機組購售電契

約時，依購售電契約

簽訂當年度公布之再

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

計算公式及離岸風力

發電計算參數，其期

初設置成本參數必須

扣除示範機組每瓩設

置獎勵費用。 

受獎勵人應於示範

機組開始躉售電力後

十五年內返還示範機

組設置獎勵，中央主

管機關每年結算當年

度示範機組躉購費率

折抵返還總金額，該

金額不得低於示範機

組設置獎勵之十五分

之一，不足部分應於

第六條　依本辦法獎勵

之示範風場及示範機

組，如曾依我國法令

規定獲得補助、優惠

或示範獎勵者，應向

中央主管機關列明全

部補助、優惠或示範

獎勵之項目及金額等

經費內容，中央主管

機關得扣除重複補助

之部分。 

示範機組設置獎勵

應逐年折抵返還，折

抵返還方式為調降示

範機組躉購費率至其

返還完畢為止，即折

抵返還總金額達示範

機組設置獎勵總金額

時，不再調降躉購費

率；調降躉購費率計

算方式為受獎勵人與

經營電力網之電業簽

訂示範機組購售電契

約時，依購售電契約

簽訂當年度公布之再

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

計算公式及風力發電

離岸系統計算參數，

其期初設置成本參數

必須扣除示範機組每

瓩設置獎勵費用。 

受獎勵人應於示範

機組開始躉售電力後

十五年內返還示範機

組設置獎勵，中央主

管機關每年結算當年

度示範機組躉購費率

折抵返還總金額，該

金額不得低於示範機

組設置獎勵之十五分

之一，不足部分應於

配合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

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三條

第一項第六款，酌作文字

修正。

5



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後

六十日內繳還之。

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後

六十日內繳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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